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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

记者从云南省环保厅发布
的《关于 2017 年 1 月~6 月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和信息系统
填报情况的 通 报》（以 下 简 称

《通 报》）中 获 悉 ，今 年 上 半
年 ，云 南 省 共 办 理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694 件 ，罚 款 数 额
6975.4 万 元 。 云 南 省 办 案 数
量、罚款额度和典型案件的查
办数量大幅上升。

行政处罚案件总数及
配套办法案件大幅增加

根 据 2017 年 云 南 省 环 境
监察工作要点要求，各州、市环
保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从重、从
快、从严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和全面宣贯《环境保护
法》活动年的相关工作部署，全

省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办 案 数
量、罚款额度和典型案件的查
办数量大幅上升，红河哈尼族
彝 族 自 治 州（以 下 简 称 红 河
州）开 出 了 全 省 自 新 修 订 的

《环 境 保 护 法》实 施 以 来 处 罚
金 额 最 大 的 罚 单 ，个 案 按 日
计罚罚款 2300 万元，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据了解，今年 1 月~6 月，涉
及环评、建设项目“三同时”、水
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固
体废物管理的案件居前 5 位。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行政处罚
案件数上升 143.5%，罚款数额
增加 390.5%，执法力度持续加
大；昆明市、大理白族自治州、
昭通市、玉溪市、红河州办理的
案件居前 5 位，占全部案件的
63.7% ；昭 通 市 、玉 溪 市 、保 山
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
颇 族 自 治 州 辖 区 内 各 县（市 、
区）均办理了案件。

今年 1 月~6 月，云南省共
办理配套办法案件 145 件。其
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6 件，计
罚数额 2451.6 万元；查封扣押
案 件 44 件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59
件；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27 起；
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9
起。与 2016 年同期相比，配套
办法案件数上升 504%，执法力
度 明 显 加 大 。 其 中 ，按 日 连
续处罚案件数由同期为 0 上升
为 6 件；查封扣押案件数上升
300%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数 上 升
580%；移送行政拘留案件数上
升 170%；涉嫌犯罪移送案件数
上 升 350%。 红 河 州 、玉溪市、
曲靖市、昭通市办理的案件均
超过 10件，占全部案件的 56%。

全省案件填报规范化
程度全面提升

今年 1 月~6 月，云南省报
送的 694 件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中，填报信息系统 691 件，填报
率为 99.6%；报送的 145 件配套
办法案件中，填报信息系统 142
件，填报率为 98%。6 月，云南
省报送的 198 件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中，填报信息系统 195 件，
填报率为 98.5%，填报率较 5 月
上升 21%；云南省报送 32 件配
套办法案件中，填报信息系统
29 件，填报率为 91%，填报率较
5月上升 96%。

下一步，云南省环保厅将
以环境执法 大 练 兵 活 动 为 契
机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持 续 加 大
执 法 力 度 ，确 保 查 处 的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有 大 幅 度 增 加 ，各

州 、市 和 所 有 县（市 、区）环 保
部 门 均 要 有 适 用 配 套 办 法 的
案件。

针对部分案件材料收集、
制作不规范，存在执法人员身
份确认和回避事项缺失，案由
表述不规范，法律法规条、款、
项引用不具体，调查询问笔录
没有逐页签名、现场照片等证
据材料要素不完整，证据提取
要素不齐全等问题，云南省环
保厅将切实提高办案质量，重
点解决不会查、不规范，案件质
量不高的问题。

同时，督促做好案件信息
系统填报工作，确保行政处罚
案件、配套办法案件报送数与
系统填报数一致，对填报工作
不力的，将继续采取通报批评、
责成提交书面说明、约谈主管
领导等措施，督促整改落实。

云南交出上半年行政处罚成绩单
共办理环境违法案件 694件，罚款 6975.4万元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红河州）政府网站近
日公开的一份《红河州环境保护
局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显示，
红 河 州 环 保 局 对 蒙 自 银 烁 矿
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自银
烁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大气污染物超标排
放违法行为实施严惩，开出了按
日计罚罚款 2300 万元。这是云
南省迄今为止处罚金额最大的
罚单。

据了解，2017 年 3 月 10 日，
红河州环境监察支队会同州环
境监测站及蒙自市环境监察大
队对蒙自银烁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时发现，这家公司不正常运行
污染防治设施，未按照脱硫系统
操作规程添加脱硫剂，致使脱硫
循环水 pH 值为 1；经现场监测，
烟 化 炉 二 氧 化 硫 折 算 浓 度 为
5308mg/m3，超 过《锡 、锑 、汞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30770-2014）规定的排放浓
度 限 值 400mg/ m3，超 标 12.27
倍。当天，蒙自市环保局对蒙自
银 烁 公 司 4.8 平 方 米 烟 化 炉（1
个）和配电箱（3 个）予以当场查
封，下达了《查封决定书》，查封期
限为 30日（时间从 2017年 3月 10
日起至2017年4月8日止）。

红河州环保局于 3 月 20 日
向蒙自银烁公司送达了《责令停
产整治决定书》，责令这家公司
停产整治，并制订整治方案、实
施整改、委托监测。蒙自银烁公
司未向环保部门报告，擅自将配
电箱封条损毁拆除，未经环保部
门批准擅自恢复生产。

4月 5日，红河州环保局向这
家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其停产整治，并对二氧化硫
超标排放的行为处罚款100万元。

4 月 12 日，红河州环保局对
这家公司进行复查。经现场监
测，这家公司烟化炉二氧化硫折
算 浓 度 为 1051mg/m3，超 标 1.6
倍。同日，红河州环保局将此案
移送红河州公安局，建议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实施行政拘留。

4 月 28 日，红河州环保局对
蒙自银烁公司下达了《按日连续
处罚决定书》，自下达责令停产
整治决定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
处罚数额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即
2017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12 日止，共计 23 天，连续处罚
罚款 2300 万元。

目前，蒙自银烁公司未缴纳
罚款，环保部门已要求电力部门对
这家公司停止生产供电，公安机关
正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审查。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

红河一家
矿冶公司
被按日计罚
责令公司停产整治

总计罚款 2300 万元

查办这起典型案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

物被查封并责令停产整治后，擅自撕毁封条并恢
复生产的行为主观恶意大、违法情节恶劣，对此类
案件必须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决
心保持对环境违法严肃查处的高压态势。

二是环境监察与监测联合执法，现场取样
监测，能够在发现违法行为的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增进了相互了解，并加强了工作上的协调配合，双
方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提高了执法效率。

三是环保部门加强与司法部门的衔接配
合，争取公安机关的支持，对以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坚决依法查处，甚至追究刑
事责任，方能有效震慑环境违法者。

四是在环境监管执法中，要用活用好法律，
用足用强手段，创新思路方法，有力有效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
不起的代价，要把过去环境执法“过松、过软”的
状况彻底扭转过来，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

五是按日计罚是基于企业被责令立即停止
违法超标排污行为，复查发现拒不执行而设定
的处罚种类。案件办理部门虽然没有下达专门
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违法排污行为，按日计罚程序不够完善，但是查封
生产设备和责令停产整治本身就具有责令立即停止违
法排污行为这个核心内涵，对于此类违法情节恶劣
的企业，不严处不足以彰显法律的权威。

如何依法高效办理“责令停
业、关闭”案件，确保行政处罚程
序正当合法，需要上下共同回归
到法治理性轨道，尊重法律程序，
严谨做出决定。

体现查办决心的同时要
确保合法

做出“责令停业、关闭”应集
体审议决定。各地在办理环保督
察案件中，为体现执法效率和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决心，要求采
取多种手段从重、从快处理环境
违法案件。

由于一般的立案查处程序，
从行政执法检查到当事人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耗时将不少于二十
五日。正是由于耗时过长，效率
不 高 的 实 际 情 况 ，所 以 成 了 一
些 地 方 变 通 程 序 的 理 由 ，诸 如
不 立 案 直 接 处 理 、拟 立 案 的 当
场 决 定 、先 决 定 后 补 程 序 等 情
况 频 频 出 现 ，这 种 看 似 为 了 提
高 执 法 效 率 ，体 现 查 处 决 心 的
行 为 ，实 则 违 反 依 法 行 政 的 法
治精神。

“责令停业、关闭”决定需报
批。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对
环境违法企业做出“责令停业、关
闭”的行政处罚，“须报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各地在环保
督察过程中，是走报经批准的程
序，还是先斩后奏，或未经报批直
接做出“责令停业、关闭”处罚决
定的呢？如果没有经过报批这个
程序直接做出决定也是违法决
定。

环保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前，需依据《行政处罚法》，向当事
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
由和依据，必须向当事人书面发
出“听证告知书”。

对于环境违法行为当事人的
法定救济时限必须给予保障。在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后七日内，当
事人如不提出听证或陈述申辩
的，环保部门可做出处罚决定。
当事人自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后，在履行期限十五天内自觉履
行决定，自行“停业、关闭”，也就
是说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日履行决定，也可以在第十五
日履行决定，都属法律赋予其正
当权益。这些法定期限的救济
权，不能无视和剥夺。

程序正当是行政执法公平公
正的重要保障。执法机关必须按
照法律的时间程序，特别是需要

“ 报 经 有 批 准 权 的 人 民 政 府 批
准”，也是必经的法定程序，不可
越过。

提高处罚效率，可以从
三个方面挖掘潜力

怎么才能做到两全齐美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
高办案效率：

一是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处罚
决定程序的效率。执法人员在现
场取证、调查询问后，通过手机
APP（行政执法 APP）现场报批立
案，并上传案件资料到行政处罚
部门初审，行政处罚部门经初审
提出给予“责令停业、关闭”行政
处罚建议，分送行政处罚案审会
成员个别审议并提出意见，行政
机关负责人综合集体审议情况做
出最后决定。

二是提高政府批准程序的效
率。有批准权的地方人民政府，
应指定专职机构（政府办或法制
办）对接承办环保部门上报的需
做出“责令停业、关闭”行政处罚
决定的案件，并研究制定代行行
政 首 长 批 准 的 程 序 ，或 法 律 授
权。承办机构对报批事项进行审
查后，代为首长做出同意或不同
意“责令停业、关闭”，并在第一时
间将决定意见反馈环保部门。

三是对需做出“责令停业、关
闭”的环境违法行为应当采取查
封强制措施。现场查封目的是在
当事人还没有履行停业、关闭处罚
决定前强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继
续的措施。《环保部门实施查封扣
押办法》第四条规定了排污者的六
类排污行为应当依法查封扣押。

在实际执法实践中，特别是
当前“散乱污”清理整治行动中，
存在不能套用前五类的实施查封
扣押的情形，但又需责令停业关
闭的排污行为。如果走一般行政
处罚程序，现场不对排污设备采
取查封强制措施，只是“口头禁止
性整改”对排污者的威慑性力和
约束力都不强，也难以为最终执
行“停业、关闭”的处罚决定赢得
主动。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依据
第六类情形，即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兜底行为作为查封依据，对
主要设备采取查封强制措施。

作者单位：广州市海珠区环
保局

◆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讯员陈颖昭 蔡贤俊易丽平

湖南省长沙市环境监察支队近
日对市管企业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
检查应急预案制定、措施保障落实、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等情况。

长沙市本级出动执法人员共计
50 余人（次），共检单位 35 家，其中 1
家危废未分类、3 家停产、1 家搬迁、1
家前期查封已整改到位，其余均未发
现异常。

现场办公落实防汛责任

长沙市环保局局长潘胜强带队
连续 3 天前往原长沙铬盐厂坐镇指
挥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处置工
作，并召开现场办公会指导相关责任
单位落实防汛责任、完善防汛举措、
确保安全度汛。

针对原铬盐厂治理区域在汛期
可能出现的环境安全隐患，长沙市环
保局采取以下应急措施：原长沙铬盐
厂污染治理公司要安排专人 24 小时
值守，密切关注污水池内的水位变化
情况，谨防渣坑周壁坍塌；针对目前
厂区内的外来水主要为原长沙锌厂
围墙向南侧的渗漏水，先由环保治理
公司接驳水泵及排水管，将原长沙锌
厂内积水抽出，减少铬盐厂区域汇
水；铬污染治理公司现有的污水处理
站必须保持满负荷运行，减轻铬渣水
池内的压力。

在天心区，经查，长沙电机厂危
险废物储存房已整改扩大，但车间油

漆渣和废矿物油未分类储存。执法
人员责令这家公司立即规范分类储
存；暮云污水处理厂区 7 月 1 日洪水
淹至办公大楼台阶，被迫暂时停产；
湖南友文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在进行
提标改造，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突击检查汛期涉水单位

此前，岳麓区环保局根据统一安
排，开展了汛期涉水单位突击检查行动。

岳麓区环保局对湖南经阁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麓山医院两
家涉水单位进行了执法检查。

经查，湖南经阁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一区未生产，生产二区在
进行生产设备调试；长沙麓山医院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有专人进行操作，
建立了完整的污水处理运行台账。

岳麓区环保局要求两家单位加
强管理，确保做到污水达标排放。同
时，区环境监测站技术员对两家单位
总排水口进行了采样，下一步将根据
检查结果进行处理。

雨花区共检查了 10 家单位。湖
南长重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搬迁、长沙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停产、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
司电镀车间已查封整改。

执法人员对长沙县黄兴镇刘家
老屋片区洪灾造成一批原存放化学
品空桶漂浮在水面情况进行现场督
查。要求原存放点工作人员尽快对
水面漂浮的桶全部进行打捞收集，化
学品空桶漂浮情况报长沙市、县两级
应急办。

◆本报记者孙秀英

进入 7 月以来，海南启动暴雨模
式，连绵不断的雨水也似乎给了环境
违法企业可乘之机。为严厉打击汛
期雨天掩护下的偷排漏排行为，海口
市环境监察执法、环境监测人员保持
常态执法和监测工作不放松，全方位
保障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

联合执法主动出击，强制
关停6家违法企业

海口不断加大环境违法企业的
查处力度，今年以来，海南海石实业
有限公司、海口秀英盛发夹板加工
厂、海口秀英郑亚平塑料粉碎加工
点、海口秀英生利泡沫厂、海口秀英
陈金明废品回收站、海南中标土石方
程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因存在突出
环境问题，被海口市环保部门处以

“责令停产”行政处罚决定。
7 月以来，由于海口连降暴雨，

之前被查处的上述 6 家环境违法企
业有没有伺机死灰复燃、继续排污？
这成了海口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局长
刘东的一块心病。刘东决定主动出
击，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增强环境执
法的震慑力。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但这阻挡
不了环保铁骑的脚步。海口市生态
环境保护局一并联合法院、供电等职
能部门对这 6 家企业进行突击现场
调查。果不其然，上述 6 家企业均未
依法履行“停止生产”的行政处罚决
定，仍在违法生产。

为做好违法案件的强制执行，法
院、环保、供电等相关部门依法对上
述 6 家企业采取截断厂区的生产用
电电源、查封锅炉，实施强制关停，并
对厂区内的生产用电设备贴上封条。

蛛丝马迹不放过，关停 4
家洗砂场

近日，有市民反映那甲河源头存
在非法洗砂情况。

在接到市民投诉反映信息后，秀
英区环保局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深入
排查摸底工作。

“这些非法洗砂场在没有任何环
保措施的前提下，洗砂后的污水任意
排放，给周边村民农田灌溉用水带来
隐患。”海口市秀英区环保局有关负
责人说。

为防止违法排污行为继续扩大，
秀英区环保局对存在噪声扰民、污染
环境、无证开采的非法洗砂场进行专
项整治，予以强制关停取缔。

在执法现场，执法人员依法截断
了存在非法洗砂行为的砂厂的电源
电缆，收缴其电表、电源开关，进行停
电处理。同时，执法人员对 4 家砂场
主进行约谈。在对他们的违法行为
进行教育的同时，捣毁了厂内的非法
洗砂设备的核心部件，并对现场违法
建筑进行了拆除，彻底摧毁了洗砂场
作业能力。

做好调查取证是汛期环境安全
保障工作的关键。秀英区环境执法
人员随即启动对这 4 家砂场环境污
染情况的立案调查工作。

“责令停业关闭”
如何做到程序正当合法？

周彦

实行24小时值班 开启全方位检查

严防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截断用电电源 查封生产设备

决不给偷排可乘之机

汛期，严查！

图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污水处理厂被洪水淹至厂区办公大楼台
阶，暂时停产。 长沙市环保局供图

近期，我国南方许多地方普降暴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对
水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当地人民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汛期是重
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且危害程度较一般时期要大得多。

为确保环境安全，防止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及次生灾害的发生，各地政府
及环保部门将汛期环境安全管理工作提上主要议事日程，深入各县（市、区）
一线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处置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环境监管，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长 沙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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